
关于印发《韶关市民政局 2019 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局各科（室、局）：

为推动政务公开工作的落实，局办公室根据相关要求，制

定了《韶关市民政局 2019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

们，请各责任部门按照分工要求及信息公开既定时间安排，认

真抓好落实，按时按要求报送信息到局信息公开办公室。同时，

对不定期开展的监督检查，请各责任部门高度重视，按时按要

求做好相关工作。

韶关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5 日

Z



韶关市民政局 2019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根据《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 2019 年政务

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的通知》（韶府办发函〔2019〕57 号）

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

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省、市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加大民政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力度，

明确公开重点，细化公开内容，增强公开时效，不断提升社会

公益事业的透明度，促进社会公益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增强

社会公益事业的公益属性。

二、主要任务

1.明确公开内容。强化重点领域民生信息公开，重点围绕

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老年人福利、残疾

人福利、儿童福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事项，全面公开救助

对象认定、救助标准、福利补贴申领及审批程序等相关政策；

社会组织政策信息、审批信息、管理信息公开工作；公开方式

既保要障好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又要注意保护好相关人员个人

隐私。

2.制定公开清单。根据市政府办制定的关于建立完善政务

公开清单的通知，梳理细化我局应当公开的事项。各责任科室、



直属单位对照清单内容，按照时限、方式等要求认真落实相应

公开工作，主动、全面、及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并根据法规

政策的调整及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的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完善公开方式。要充分发挥市政府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平

台、韶关民政网站的优势，按照内容权威、格式规范、体例统

一的要求，在网站重点领域专题专栏集中发布相关信息，归集

展示相关信息，便于公众查询。针对社会公益事业主要服务基

层和特定群体的特点，灵活运用政务新媒体、公告栏、宣传手

册、政务服务平台等多种载体和方式，定向发布，精准推送，

提升信息覆盖面、到达率，确保人民群众看得到、看得懂。

4.加强解读引导。

对于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注重运用客观事实进行解读，

及时准确传递政策意图，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加强对

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热点舆情的预判、跟踪和处置，进一步

提高对社会关切事项引导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三、公开内容

（一）社会救助领域

1.公开内容：进一步增强城乡低保、医疗救助、临时救助

等信息公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政策知晓率和资金使用公

开率。一方面公开救助对象认定、救助标准，救助申请、审批

程序等相关救助政策。另一方面公开救助款物的管理使用、发

放等情况。低保方面，重点公开城乡低保对象人数、低保标准、

补助水平、资金支出等情况；临时救助方面，重点公开救助对

象的人次数情况。



2.公开方式：韶关市民政局网站首页-重点领域专题-社会

救助信息。

3.公开时间：相关政策在出台 15 天内予以公开；其他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公开。

（二）社会福利领域

1.公开内容：及时发布全市社会福利事业、慈善事业发展

规划和政策，全面公开对象认定、补助标准；有针对性地公开

养老机构床位补助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发放等情况；加大彩票公

益金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等信息的公开

力度。

2.公开方式：韶关市民政局网站首页-重点领域-社会福利

信息，福利政策、补贴发放公示。

3.公开时间：相关政策在出台 15 天内予以公开；其他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公开。

（三）社会组织领域

1.公开内容：重点公开政策信息、审批信息、管理信息，

政策信息主要公开社会组织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等；审批信息涵盖社会组织名录，设立、变更、注销登

记等审批信息；管理信息涵盖年检年报、评估检查、奖励处罚

等管理信息。

2.公开方式：韶关市民政局网站首页-重点领域-社会组织

信息。

3.公开时间：相关政策在出台 15 天内予以公开；管理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公开。



上述信息在韶关市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二级栏目韶关

市民政局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同时公布。

四、明确责任分工

办公室负责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社会救助科牵头，核对指导中心和韶关慈善会配合，负责

及时公开社会救助信息领域相关信息。

社会福利科和社会事务科负责及时公开社会福利领域相关

信息。

民间组织管理局负责及时公开社会组织领域相关信息。

五、保障措施

1.抓好组织实施。各责任科室（局）要提高认识，充分认

清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结合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做好统

筹谋划，对于敏感事项和存在地区、领域差异的相关政策，公

开时要及时把政策解释清楚，避免误解误读。

2.增强时效。按照“内容权威，格式规范、体例统一”的

要求，展示公开的政府信息，灵活运用政务新媒体、新闻媒体、

政务平台等多种载体和方式，精准推送，确保人民群众看得到，

看得懂。

3.强化工作落实。将政府信息公开落实情况将纳入机关岗

位绩效指标考核，对信息公开工作落实好的，予以通报表扬；

对于落实不到位的，予以通报批评；对违反有关规定、不履行

公开义务并造成严重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